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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号： 
课程类别：公共基础课

课程学分： 3学分

课程总学时：48学时，其中讲课：32学时，实践课：16学时

课程性质：必修
开课学期：第1学期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所有专业
教    材：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
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开课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
二、课程性质、教学目标和任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依据大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知识，教育、引导大学生提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治观念的一门公共必修课。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教育为基本内容，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帮助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律素质。 
该课程的教学任务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为主线，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法治精神教育为核心，引导大学生完善四种认识（认识社会、学校、职业和自己），学会四种技能（如何学习、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和如何交往），帮助学生了解时代对他们在思想、政治、道德、法治观念和心理素质方面的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力求达到科学性、创新性、思想性、启发性、针对性和实践性的统一。教学重点是教材的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
本课程以教师课堂讲授为主，以实践教学、自主学习为辅，综合利用课堂讨论、多媒体音频和视频等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三、教学内容和要求
绪论   珍惜大学生活  开拓新的境界（2学时）
0.1 适应人生新阶段（0.5学时）
（1）了解大学、大学精神的真谛是什么； 

（2）理解大学与中学相比生活上会发生哪些显著变化； 

（3）掌握当代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学习理念、确立怎样的成才目标。
重点：大学生应如何更新自己的学习理念；大学生的成才目标。
难点：大学生应该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提升适应能力，尽快适应大学生活。
0.2  提升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素质（0.5学时）
（1）了解思想道德与法律的内涵、思想道德素质与法律素质的内涵； 

（2）理解思想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规范体系在调节领域、调节方式和目标方面的不同； 

（3）掌握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关系。
难点：思想道德与法律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0.3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0.5学时）
（1）了解价值观的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背景及意义； 

（2）理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 

（3）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重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难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大学生自身发展的深远意义。
0.4 学习本课程的意义和方法 （0.5学时）
（1）了解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体系以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体系与结构； 

（2）理解学习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对于大学生而言的重要意义； 

（3）掌握学习本课程的一些基本方法。
重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方法，尤其是如何做到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
难点：本门课程的学习对于大学生自身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1章  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4学时）
1.1理想信念与大学生成长成才（2学时）
（1）了解理想和信念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2）理解理想和信念各自的含义及特征； 

（3）掌握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
重点：理想的含义和特征。
难点：理想信念对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作用。
1.2 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1学时）
（1）了解理想和信念的不同类型，怎样才是科学的理想信念； 

（2）理解当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3）掌握为什么要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以及应当如何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重点：如何树立科学的理想信念。
难点：认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1.3  在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1学时）
（1）了解实现理想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 

（2）理解大学生为什么要坚持以及如何坚持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的统一； 

（3）掌握如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化理想为现实。
重点：理想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难点：个人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关系。
第2章  弘扬中国精神 共筑精神家园（4学时）
2.1  中国精神的传承与价值（1.5学时）
（1）了解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2）理解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3）掌握中国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
重点：中国精神的内涵。
难点：中国精神的形成历程；中国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
2.2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1.5学时）
（1）了解民族精神的基本内容； 

（2）理解爱国主义科学内涵及其时代价值； 

（3）掌握在新时期大学生应如何把握爱国主义的内涵，如何做一名忠诚的爱国者；
重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及价值。
难点：如何做忠诚的爱国者；如何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2.3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1学时）
（1）了解改革创新的重要意义； 

（2）理解时代精神的内涵及其主要体现； 

（3）掌握新时期大学生应当如何弘扬改革创新精神。
重点：时代精神的内涵及意义。
难点：如何做改革创新的践行者。
第3章  领悟人生真谛  创造人生价值（4学时）
3.1  树立正确的人生观（2学时）
（1）了解人生与人生观之间的关系； 

（2）理解正确认识人生矛盾，一些错误人生观的表现及本质； 

（3）掌握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重点：人生观的主要内容；人生目的的意义。
难点：让大学生明了如何端正人生态度；如何正确认识人生矛盾。
3.2  创造有价值的人生（1学时）
（1）了解人生价值的内涵及特征； 

（2）理解人生价值的标准与评价和人生价值实现的条件； 

（3）掌握如何在实践中创造有价值的人生；
重点：人生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人生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
难点：人生价值的评价方法。
3.3  科学对待人生环境（1学时）
（1）了解人生环境的内涵以及科学对待人生环境应该处理的四种关系； 

（2）理解促进个人与社会和谐关键在于把握个人的社会定位； 

（3）掌握处理个人与他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原则。
重点：让大学生了解如何科学地对待人生环境以及保持心理健康的基本途径和方法。
难点：促进个人与他人的和谐应坚持的原则；如何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如何认识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
第4章  注重道德传承 加强道德实践（4学时）
4.1道德及其历史发展（1学时）
（1）了解道德的起源； 

（2）理解道德的历史发展和人类道德进步的主要表现； 

（3）掌握道德的本质、功能与作用。
重点：道德的本质和功能。
难点：道德起源与历史发展。
4.2弘扬中华传统美德（1学时）
（1）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2）理解应当如何对待中华传统美德，实现其在当代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3）掌握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重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难点：如何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4.3  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道德（1学时）
（1）了解中国革命道德的形成与发展的历程； 

（2）理解中国革命道德主要内容； 

（3）掌握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的意义。
重点：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难点：发扬中国革命道德的意义。
4.4 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1学时）
（1）了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内容及其重大意义； 

（2）理解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何要加强道德建设； 

（3）掌握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与原则。
重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和原则。
难点：如何培养崇德向善的道德。
第5章  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高尚品格（4学时）
5.1 社会公德（1学时）
（1）了解人类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 

（2）理解社会公共生活的特点以及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性； 

（3）掌握社会公共生活的道德规范。
重点：有序的公共生活的意义；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
难点：网络生活中的道德要求。
5.2 职业道德（1学时）
（1）了解职业道德的内涵和职业道德的特点； 

（2）理解职业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 

（3）掌握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择业观与创业观，应如何自觉遵守职业道德。
重点：职业道德的内涵和基本规范。
难点：大学生应树立的正确择业观和创业观。
5.3  家庭美德（1学时）
（1）了解爱情的科学内涵，婚姻家庭关系的内涵； 

（2）理解恋爱中的道德规范和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3）掌握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如何弘扬家庭美德；
重点：大学生应如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难点：大学生恋爱中常见的误区
5.4  个人品德（1学时）
（1）了解个人品德及其作用； 

（2）理解道德境界的内涵和任何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 

（3）掌握道德修养的内涵，以及如何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重点：大学生如何加强个人道德修养。
难点：加强个人修养的有效方法。
第6章  学习宪法法律  建设法治体系（3学时）
6.1 法律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1学时）
（1）了解法律的词源及含义； 

（2）理解法律的产生和发展的历程； 

（3）掌握法律的本质和特征。
重点：法律的本质与特征。
难点：法与法律的内涵区别；我国现行法律的广义和狭义用法。
6.2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精神（1学时）
（1）了解社会主义法律精神； 

（2）理解社会主义法律的本质和作用； 

（3）掌握法律的运行过程包括法律制定、法律执行、法律适用、法律遵守的环节。
重点：社会主义法律的特征、社会主义法律的作用和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难点：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环节及各环节的原则和要求。
6.3  我国宪法与法律部门（0.5学时）
（1）了解实体法与程序法的概念，我国实体法律的若干部分和程序法律的部分； 

（2）理解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 

（3）掌握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
重点：宪法的基本原则，宪法确立的根本制度和基本政治经济制度。
难点：我国的实体法律部门和程序法律部门。
6.4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0.5学时）
（1）了解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意义； 

（2）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 

（3）掌握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重点：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
难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容。
第7章  树立法治观念  尊重法律权威（3学时）
7.1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观念（1学时）
（1）了解新时期树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意义； 

（2）理解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 

（3）掌握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重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难点：认识宪法实施和依宪治国的重大意义和全面实施宪法的基本要求。
7.2 培养社会主义法治思维（1学时）
（1）了解法治思维的含义与特征； 

（2）理解社会主义法治思维的基本内容； 

（3）掌握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和方法。
重点：正确理解法治思维方式的基本含义和特征。
难点：法治思维与认知思维的区别、法治思维的内容。
7.3  尊重社会主义法律权威（1学时）
（1）了解法律权威的内涵； 

（2）理解尊重法律权威的重要意义； 

（3）掌握尊重法律权威的基本要求；
重点：让学生认识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意义，努力成为法律权威的坚定维护者。
难点：决定法律权威的四个基本要素。
第8章  行使法律权利  履行法律义务（3学时）
8.1 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1学时）
（1）了解权利与义务各自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2）理解法律权力的分类、法律权力与法律义务之间的关系； 

（3）掌握法律权力及其特征、法律义务及特征。
重点：法律权利的分类，法律义务的特点，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的关系。
难点：法律权利与人权之间的关系。
8.2 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1学时）
（1）了解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义务的特点； 

（2）理解我国宪法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3）掌握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
重点：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
难点：我国公民享有哪些基本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
8.3  依法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1学时）
（1）了解依法行使权利的目的、限度、方式和程序； 

（2）理解依法救济权利的方式，理解公民为什么要尊重他人的权利； 

（3）掌握公民应当如何依法行使权利和依法履行义务。
重点：大学生应如何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难点：了解当权利受到侵犯时应如何依法维权。
结束语  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者 （1学时）
（1）了解本课程的核心目的在于“立人”，在于培养一个具有现代意识、道德品格、法治精神的当代大学生； 

（2）理解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3）掌握大学生应如何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重点：大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式。
难点：培育当代大学生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历史使命感。
四、课程考核
（1）作业等：作业：4次，读书报告：1篇；

（2）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闭卷考试（机考）
（3）总评成绩计算方式：理论课成绩（100分）=平时成绩（课后作业20分+课堂出勤20分+读书报告20分）+期末闭卷考试(机考，40分)
五、参考书目
（1）马克思：《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邓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5月4日。 

（6）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江泽民：《爱国主义和我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胡锦涛：《在同中国农业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0）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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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大纲
Moral Education and Fundamentals of Law
(Practice Course)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课程编号：
课程总学时： 48学时
实践总学时： 16学时       

学　　分：   1学分
开课学期：第1学期
课程性质：必修     


对应理论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适用专业： 所有专业
开课单位：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教研室
二、实践课教学目标和任务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法制观教育的重要务。这门课程的任务和目的决定了它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思想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在搞好课堂理论教学的同时，必须加强实践教学环节，以引导大学生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法律知识的同时，联系自己的学习、生活实际，身体力行，努力把道德、法律认知转化为道德、法律实践，做到知行统一。

实践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团结协作意识、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增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养和法律认知。
实践教学要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积极推行因材施教，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注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实践教学的整体优化，注重课程之间和内容方面的有机联系，使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教学活动形成统一的整体。要鼓励学生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加社会公益或支教，参与社会实践调查等活动。
三、实践教学内容：
本课程开课前三周，教师讲解实践课要求、社会调查基本方法和调研报告写作方法，请各位老师根据同学们的兴趣，将同学们分成3-5人的小组（不得超过5人），指导、辅助学生进行社会实践，随时解答学生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如科学设计调查问卷、查阅参考文献、统计分析调查数据等。
    实践报告题目自拟，以下为报告主题参考指南：
（1）大学生对所在学校的满意度情况调查
（2）大学生对学校各方方面管理（宿舍管理、教室、图书馆管理、食堂伙食、校园周边环境、交通状况等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3）大学生独立生活能力情况调查
（4）大学生人际关系情况调查（宿舍内部同学之间、班级同学之间）
（5）师生之间交流情况调查（与辅导员和专业课教师）
（6）大学生恋爱状况调查
（7）大学生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调查
（8）大学生对所学专业的满意度调查
（9）大学生对转专业安排的调查
（10）大学生对教师授课情况的满意度调查
（11）大学生对大学学习方法的适应情况调查
（12）大学生自主学习情况调查
（13）大学生课外阅读书籍情况调查
（14）大学生对考研情况的调查
（15）大学生生活幸福指数调查
（16）大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情况调查
（17）大学生理性爱国的情况调查
（18）大学生入党动机调查
（19）大学生对台湾地区国民党执政情况的满意度调查
（20）大学生对我国政府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方式方法的调查与思考
（21）当代大学生树立的理想基本状况调查
    （22）当前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基本社会状况调查
    （23）社会普通民众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和意志状况调查  

（24）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调查
    （25）市场环境下大学生财富价值观调查
    （26）大学生择业观调查
    （27）社会民众法律意识状况调查
    （28）大学生守法状况调查
    （29）关于正当防卫正确认知状况调查
（30）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婚姻观、道德观、社会公德观或家庭观调查
四、课程考核
（1）实践报告1份
（2）实践报告的撰写要求：
封皮：写明题目、专业、姓名、学号等。
内容：要有事实、有数据、有案例、有分析、有结论。
字数：不少于3000字。
签名：报告末须有小组所有成员签名。
（3）考核及成绩评定：由教师根据实践报告或调查报告的情况评定为优、良、中、及格、不及格五个等级。
五、参考书目

（1）于丹：《论语心得》，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平原：《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傅佩荣：《哲学与人生》，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4）周国平：《周国平人文讲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5）龙应台：《目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6）季羡林：《季羡林论人生》，中国长安出版社2006年版

（7）何怀宏：《伦理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8）何怀宏：《良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9）茅于轼：《中国人的道德前景》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0）《嫁给富二代的梦与真》2010年05月04日中国青年报

（11）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2）余定宇：《寻找法律的印迹》，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3）马长山著：《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14）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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